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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5 月 31 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许可 [2009]448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

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

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

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22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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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合同生效日： 2009年 7月 28日 

成立规模： 6,757,438,551.16元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1,047,661,529.81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10年  

（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

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精选具体基金、股

票、债券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基金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15％＋沪深 300指

数×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5％ 

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以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的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准"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的基金（FOF），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确保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是对基金产品的再优化组合，

属于风险适中的投资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联系电话： 95525 

传真： 021－22169634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 10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254,815,869.43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14,013,2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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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17.67% 0.81% 15.43% 1.10% 2.24% -0.29% 

  
2.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的净额（人民币元）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633,573,448.85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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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刘 俊 

男，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八年证券从业经历。2007

年 5月至 2009年 10月任长江证券研究所分析师、高级分析师，2009 年 10月至今，任光大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策略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经理，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光本产品投资主办人。 

（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5593 元，累积净值 1.5993 元。本

集合计划成立于 2009 年 7月 28日，报告期内的净值上涨 17.67%。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第四季度，A 股市场逐渐走出股灾的阴霾，开始趋于常态化的回归。在多方因素的影

响下，恢复了流动性。股指也随之反弹。沪深300指数上涨16.49%，同期产品净值上涨17.6%。 

因此，无论是股市的暴涨，还是暴跌，最终都不会脱离价值规律的约束。也就是说，价

格最终还是会围绕价值进行上下的波动。从这点说，泡沫化的股市终究会调整；而股灾，也

一定会过去。 

四季度，我们仍将配置的比重放在成长性的行业。医疗服务仍然是我们投资占比最大的

领域。因为我们认为，未来资本市场的机会是多方面的。当下的中国面临了诸多积极的变化，

这是从前所没有过的。例如，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经过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

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形成巨大的购买力；近几年技术的快速进步，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需

求，并促成了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而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孕育了更好的创

新和创业的土壤。因此说，资本市场的繁荣是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让经济变得更有活力的

动因。这存在一个正向循环，正面反馈的机制。道理也很简单，资本市场本就应该是实现资

源配置的场所。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资本市场的这一功能将更加完善。而在这样一个实

现了多年的财富积累，并不断创新的社会和国度，繁荣的脚步本就不会轻易地停止。当然，

即便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股票都可以暴利。只会让那些有更好未来的优秀

企业才能获得好的回报。 

成长股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上涨了数倍，不少投资者质疑其估值的合理性。而且，这种质

疑伴随着这些股票持续的上涨过程。我们很难简单的用泡沫和投资人的不理性来解释这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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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涨幅。因为，我们也看到不少公司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未来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这

些公司的企业家和管理层在积极的经营，并努力让企业获得更快和更好的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股票背后所代表的企业究竟在做什么样的一门生意，而这门生

意是不是有广阔的前景，同时我们能否用合理甚至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一项成功的投资，归根到底是用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好公司。这里，最重要的是“好公司”，

只有好公司才是值得我们投资的。在我们眼里，那些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拥有广阔市场发展

前景，且有行业竞争地位的公司，才具备好公司的标准。至于传统行业中的传统企业，我们

也并不排斥。只要其所处的行业并非明显的夕阳行业，行业周期性或暂时的困难迟早也会过

去。如果我们能用及其便宜的价格买到这样的企业，也有可能成为一项成功的投资。 

我们仍将坚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选择投资方向。市场会从极度乐观走向极度悲观，也

会从极度悲观走出，最终会回归均衡。但无论如何，从产业角度出发、基于基本面、尊重价

值规律，这三条都将、也必须成为我们投资遵守的法则。近期的股灾让所有人猝不及防，造

成短期的损失，但也给了我们一次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心仪公司的好机会。 

再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而且经济的活力还在持续的扩大。我

们应该用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未来的投资机会。我们将坚持产业分析和产业投资的框

架，基于公司的基本价值来进行我们的投资。同时，作为 FOF的投资管理人，我们也会积极

寻找与我们的投资理念相符合，投资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投资视野，在

大类资产配置方面我们会积极主动的前瞻性研究。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43,462,359.05  93,238,467.28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166,532.16  818,402.87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182,865.26  293,763.10 

衍生金

融负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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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1,492,112,785.40 1,538,933,061.80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311,094,209.16 309,035,928.75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 

             

债券投资 
1,434,451.20 28,166,932.26 

应付赎

回款 
-  19,469,531.19  

             

基金投资 
1,179,584,125.04  1,201,730,200.79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2,055,576.86  2,133,413.14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274,076.93 284,455.09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应付交

易费用 
115,368.57 57,432.17  

  应收证券

清算款 
-  3,781,574.05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54,505.92  106,614.34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119,423.42  3,116,717.74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80,000.00  80,254.27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2,525,022.36  22,025,085.86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1,047,661,529.81 1,408,730,917.80 

      
未分配

利润 
585,911,919.04 209,532,597.52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1,633,573,448.85  1,618,263,515.32 

资产总计 1,636,098,471.21  1,640,288,601.18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1,636,098,471.21 1,640,288,601.18  

  

2.利  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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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261,894,735.35  536,913,474.73 

1、利息收入 982,269.76 3,377,900.0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79,145.92  3,355,612.03 

            债券利息收入 3,123.84 22,288.01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0,097,457.67  480,570,391.5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7,940,881.85 128,917,735.43  

            债券投资收益 838,513.65  10,090,368.34 

            基金投资收益 54,677.39  257,893,403.49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1,518,117.00 

            基金红利收益 11,263,384.78  82,150,767.25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40,802,612.73 52,952,787.99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12,395.19  12,395.19 

二、费用 7,078,865.92  34,300,165.37  

1、管理人报酬 6,008,443.36 26,111,040.66  

2、托管费 801,125.76  3,481,472.05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240,132.94  4,591,452.66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29,163.86  116,200.00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 4 季度报告 

9 
 

三、利润总额 254,815,869.43 502,613,309.36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311,094,209.16 19.01% 

基金 1,179,584,125.04 72.10% 

债券 1,434,451.20 0.09%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43,628,891.21 8.78%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其他资产 356,794.60 0.02% 

总计 1,636,098,471.21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44,212,742.30 2.71% 
开放式基金 1,126,058,842.40 68.93% 
ETF 投资 9,312,540.34 0.57% 
合计 1,179,584,125.04 72.21%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519510 浦银货币 B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12 
2 200103 长城货币 B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12 
3 300109 新开源 894,900.00 93,114,345.00 5.70 
4 300049 福瑞股份 2,987,872.00 92,624,032.00 5.67 
5 470006 汇添富医药保健  33,992,681.63 65,979,795.04 4.04 

6 
000609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

置混合 31,520,094.56 58,249,134.75 3.57 

7 
630005 华商动态阿尔法混

合 20,949,022.35 56,017,685.76 3.43 

8 
000083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

票 21,275,886.52 54,976,890.77 3.37 
9 161616 融通医疗保健 33,612,605.04 53,881,005.8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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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1000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

合 40,000,000.00 53,640,000.00 3.28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182,865.26 
应收利息 54,505.92 
应收股利 119,423.42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356,794.60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1,082,916,006.12 8,088,611.55 43,343,087.86 1,047,661,529.81 

  

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设立的批复 

（二）关于“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三）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四）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五）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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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09）第 11631 号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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